鹤岗市公开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整改落实情况和移交问题
追责问责情况

省级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2024年9月14日至2024年9月28日对我市开展了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并于2024年10月16日反馈了督察意见，同时移交1个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要求依规依纪依法组织开展追责问责。鹤岗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统筹推进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和责任追究工作。对照督察报告深入梳理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鹤岗市贯彻落实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以全面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为目标，采取“四个体系”闭环工作落实机制，全面压实整改责任，加强调度督办，严格开展督导检查，确保按时限完成整改任务。
市纪委监委对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移交问题按照优先受理、优先处置原则，迅速启动问责程序，对督察中发现的突出问题整改不力、相互推诿、未履职尽责的，严肃追究相关单位或者个人的责任。督促各级党委、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对照督察报告，梳理督察反馈问题，精准查找原因、分析症结，建立健全解决问题、防患于未然的监管体系，持续推动整改效果固化及建章立制。
截至目前，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已经完成23项，其他整改任务正在按要求持续推进；转办的27件信访案件已全部办结。根据查明事实，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有关规定，对督察组移交的“鹤岗市农村污染防治设施不完善，人居环境问题突出”问题，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42名，其中，县处级干部4人，科级及以下干部和其他人员38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7人，采取责令检查、提醒谈话等方式追责问责25人。
下一步，我市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全力推进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一是强化统筹协调，压实落靠责任。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强化各级党委政府和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和完善长效工作机制，形成问题查找、问题整改、环境监督的联动响应，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二是持续巩固整改工作成效。对已完成整改的反馈问题和督察交办信访案件，适时开展“回头看”，组织不定期抽查和回访，核实长效机制落实情况，防止问题反弹。三是全面排查解决突出问题。坚持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整治全市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切实增强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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